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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将成为常态 公益诉讼长出“牙齿”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已成为当

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形态， 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 （共享单车） 在方便市民出行，

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同时， 也因为管理秩序问题

而备受诟病。 如何让好事真正做好， 维护好公

共利益， 就是公益诉讼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浦东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在履行公益诉讼

职责中发现， 浦东新区辖区内的多个路段相继

出现未依法登记上牌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共

享单车）。 根据相关规定，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投放使用前必须向有权机关履行登记上牌手

续， 未经服务报备、 车辆登记上牌等手续而违

规投放、 停放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具备路

权， 违规投放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占用公共道

路资源， 存在用车安全与公共利益受损的隐

患。

2019 年 9 月， 浦东新区检察院向某部门

提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督促涉案公司履行服务

报备、 车辆登记上牌手续， 及时清运违投违停

车辆，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建立长效

机制。 某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 积

极行动。

2019 年 10 月， 某部门组织浦东检察院及

相关职能部门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违投违停问

题联合约谈涉案企业， 企业当即表示将采取积

极稳妥措施， 依法合规经营， 进一步加强对其

名下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

此外， 某部门组织力量对辖区内未注册及

违停的车辆进行了清运， 截至 2019 年 10 月

底， 某部门督促各企业主动回收未注册车辆

3500 辆， 相关街镇、 管委会共计清运未注册

及违停车辆 1.45 万辆， 同时就智能化管理平

台建设、 约谈企业强化其主体责任以及结合第

三方测评结果与街镇评分对自行车企业考核打

分等方面建立了长效治理机制。

行政约谈成为了这起公益诉讼案件中“可

圈可点” 之处， 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形成合

力， 通过参与行政机关约谈企业的柔性监管方

式， 发挥检察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督促企业依

法经营， 严守法律底线，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效果、 社会效果， 对于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

讼职能， 有效回应社会新生事物具有典型意

义。

记者注意到， 《行动方案》 中提到， 浦东

检察院正在加紧拟制约谈制度的实施规程细

则。 浦东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杨玉俊介绍

说， 市人大常委会的 《决定》 明确， 对阻挠调

查核实的， 检察机关有权进行约谈， 这对检察

机关的调查核实权从地方立法的角度进行了保

障。 为此浦东新区检察院专门制定了约谈制度

实施细则， 对不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需要约

谈的具体情形进行类型化， 细化具体操作流

程， 明确约谈主体和参加人员，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约谈， 并将

约谈的有关情况抄送主管机关。 据悉， 这也将

是全市首个公益诉讼约谈制度细则， 目前该细

则已经形成了文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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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个检察公益诉讼行动方案昨日发布

检察公益诉讼真正“长出牙齿”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每一起案例都是一次生动

的普法教程， 每一个办案过程都是精彩的法治故事。

今年 6 月 18 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下简称 《决定》），

这也是从立法层面赋予了公益诉讼 “刚性”。 昨天， 记

者从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该

院率先出台了 《关于贯彻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的行动方案》 (?下简称 “行动

方案”)， 行动方案中首次对约谈机制进行了明确， 通过

具体制度化的落实， 检察公益诉讼将真正 “长出牙齿”。

会上， 浦东新区检察院还通报了六个检察公益诉讼典型

案例。 作为行动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检察公益诉

讼研究中心” 也在上海财经大学揭牌， 这标志着上海的

检察公益诉讼将向更科学更前沿的方向， 纵深化发展。

探索“等外”案件

拓宽公益诉讼范围

网络售药的高效便捷与价格相对低

廉满足了市场需求， 但也对为保证用药

安全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监管“双轨

制” 造成了冲击。 网上药房调配和使用

的处方药存在违规销售的乱象， 威胁着

市民的生命健康。

去年下半年， 浦东新区检察院在履

行公益诉讼职责中发现， “奥美沙坦脂

片” 为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

处方方可购买、 调配和使用的处方药。

但在某公司主营的业务网站上进行简单

的身份信息登记后， 将任何照片作为处

方照片上传， 即可通过“上传处方” 的

审核步骤， 进而从某药房购得该处方药

品。

检察机关认为， 该药房通过互联网

平台违规销售处方药， 致使不特定消费

者的生命健康权利存在受损害的隐患，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2019 年 7 月， 浦东检察院向某部

门提出检察建议， 建议该部门切实履行

监管职责， 依法对通过互联网违规销售

处方药的行为进行查处； 落实相关检查

机制， 对辖区内通过互联网药品交易平

台销售药品的企业和药店进行全面排

查， 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加强处方药领

域凭处方销售、 购买和使用的宣传力

度， 推进药品监管领域社会共治机制建

设。 该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 专门召开

处方药销售管理专题培训会议， 及时组

织力量进行专项检查和调查， 对排查出

的相关药房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并

对处方药的销售， 购买和安全使用加大

了宣传力度与宣传广度。 通过改善日常

的监管方式， 进一步加强了对零售药房

互联网销售药品行为的监管。

记者从昨天通报的案例来看， 首批

典型案例涉及共享单车、 公共安全、 文

物保护、 用药安全以及水环境保护等众

多领域， 紧紧围绕区城特色与区内中心

工作， 凸显公益保护的浦东经验。 为了

进一步拓宽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 《行

动方案》 明确， 检察机关要发动群众拓

展线索参与办案。 设立公益诉讼法制宣

传周加强公益诉讼宣传； 将已探索的公

益诉讼奖励办法制度化。 浦东检察院朱

毅敏副检察长表示， 浦东将为提供公益

诉讼线索的群众设立专门的奖励， 以此

鼓励群众参与到公益诉讼中去。 “市民

在提供线索时， 不必考虑管辖问题， 只

要举报成功， 就能获得公益诉讼奖励。”

朱毅敏说。

引入“外脑” 公益诉讼有了“智囊团”

作为浦东检察院落实人大决定、 提升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能级的重要举措， 昨天， 浦东检

察院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成立“检察公益诉讼

研究中心”。 杨玉俊表示， 检察公益诉讼是全

新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 尚未建立起成熟的

法学理论体系， 也缺乏可供借鉴的域内外经

验。 “我们在工作开展中有一些法学理论上的

困惑， 一些实践体会也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

再将法学理论高度与司法实践深度有机结合。”

杨玉俊指出， 特别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公益

诉讼范围进一步拓展至金融和知识产权等新领

域， 浦东作为金融中心， 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

设的承载力国际化特征明显， 新业态、 新模

式、 新领域创新层出不穷， 因此对公益保护的

探索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 与此同时， 金

融资产等领域专业性非常强， 涉及公共利益保

护问题， 更是需要广泛的视野和深刻的理论研

究作为基础， 同时需要跨学科跨部门的专家合

作， 才能有效进行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

该中心将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理论研究专

长， 结合浦东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实践， 促进检

察理论与检察实践深度融合， 为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研究保障。 双方将联合

组织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实践中急需解决突破的

检察理论课题研究， 定期召开公益诉讼研讨

会； 为公益诉讼“等外” 领域探索进行理论指

导和支持； 聘任研究中心学者为浦东检察院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专家委员会委员， 发现和培养

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兼备的专业化检察人才。

据悉， 上海检方将综合用好委托公证、 证

据保全、 约谈等手段， 引入司法警察、 技术调

查人员参与调查， 委托聘请专业机构人员进行

调查， 稳步提高调查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加强

基层检察机关公益检察机构专门化建设， 持续

提升公益检察队伍专业化水平， 为更好履职提

供有力支撑。

检察官们正在办理相关公益诉讼案件


